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∷ 穗规划资源业务函 E2020)-4027号

关于调整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的复函

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永泰经济联合社:

你单位关于调整位于白云区永泰村官厅窿旧屋 (上名 )

地 段 永 泰 留 用 地 项 目 地 块 二 (项 目 代 码 :

2018-440111-47-03-831065)设 计方案的申请函及有关资料

收悉。根据 《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

规定》、《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》、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
(穗规地证 E2007〕 1282号 )、 穗国土规划业务函〔2017〕 888

号文,经过设计方案调整批前公示,经审查,原则同意调整

设计方案,具体如下:

一、本地块为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(穗规地证〔2007〕

1282号 )、 穗国土规划业务函 E2017〕 888号 文所指用地 ,

用地性质为商业设施用地兼容商务设施用地兼容娱乐康体

设施用地兼容村发展用地 (B1/B2/B3/H14),总 用地面积

23113平方米,可建设用地面积 23113平方米。

二、本地块规划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如下:

(一 )容积率:1.2(以 23113平方米可建设用地面积计算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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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本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设计的,其预制外墙或叠合外墙预

制部分不计入总建筑面积的部分不得超过本项目+0.00以 上

计容建筑面积的 3%)。

(二 )建筑密度:25%(以 23113平方米可建设用地面积计

算);

(三 )绿地率:33.5%(以 23113平方米可建设用地面积

计算);

(四 )总建筑面积 55699平方米,其 中计算容积率建筑面

积 27736平方米。另有地下车库和地下设各用房建筑面积

24146平方米,架空层建筑面积 3817平方米等,均不计入容

积率。

(五 )建筑物具体面积应在各栋建筑单体工程报审设计

方案时进一步核准。

(六 )建筑高度应按《15米控制。

三、原则同意总平面规划的建筑及空间布局

(一 )建筑间距、建筑退让、建筑退界应符合规划条件、

《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》的要求。规划地块内道路边缘

至建 (构 )筑物的最小距离应满足规范要求。地下室边线距

用地红线不得少于 2*,距规划道路边线不得少 3米。

(二 )城市道路两侧的退让地带为绿化和行人集散场

地,不得设置装卸货场地,不得设置除公交车、出租车之外

的停车泊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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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建筑工程外伸地下建 (构 )筑物、步级 (含 台阶、

斜坡 )和外挑建 (构 )筑物 (含雨蓬、招牌 ),应符合广州

市规划管理的有关规定。

四、应按以下要求深化建筑景观效果及场地设计

(一 )应严格按照城市设计导则、规划条件要求落实城

市设计及建筑设计要求。建筑退让空间的功能、场地标高、

景观设计等应与城市公共空间相协调,使建筑退让空间与城

市公共空间形成连续、有机整体。首层地坪原则上应与公共

空间人行道、广场等区域室外地坪平齐;室外地坪标高满足

防洪及管线设置要求,并与周边道路协调,排水坡向及坡度

应根据地块内道路标高确定,地面坡度、道路坡度等应符合

有关规范要求,并同步开展无障碍设计;车行出入口、出租

车临时上落客泊位区域的地面铺装、边界、转弯半径等应结

合场地设计方案统一设计;场地内的地面铺装、路侧石、井

盖、无障碍设施、护栏、灯具等各类型公共设施应与城市公

共空间统筹设计,形成高品质的城市公共环境。

〈二)应按本次提交的建筑总平面图及有关规定对建筑

环境及绿化进行精细化设计。

五、原则同意道路交通规划布局

(一 )应按照规划条件要求配建机动车泊位及非机动车

泊位。其中地下机动车位 252泊 ,非机动车位 197泊 ;地面

机动车位 6泊 (出 租车位及装卸货车位各 3泊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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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该用地位于山体地形,地块东西方向现状地形存

在较大高差,从降低地质灾害风险、提高地块边坡安全的角

度考虑,应尽量减少土方开挖,建议在确保该地块停车配建

满足规划要求的情况下。结合该地块现状地形进一步优化地

下停车库设计。

(三 )停车场 (库 )出入口及占用室外地面设置的地下

室风井、风亭等应结合绿化景观进行设计,并与周边环境绿

化及主体建筑相协调。其中停车场 (库 )出入口应当设置缓

冲区间,缓冲区间和起坡道不得占用规划道路和建筑退让范

围,入 口间机宜设置在入口坡道底端。

(四 )新建的商业服务业建筑、旅游景区、交通枢纽、

公共停车场等场所,按照不低于停车位总数 30%比例建设快

速充电桩。

六、地下室超出首层建筑红线的部分,其顶板至室外自

然地坪之间应设置不少于 0.6米 的覆土层,位于集中绿地范

围的地下室,其顶板至室外自然地坪之间应设置不少于 1.5

米的覆土层,位于规划路退让范围内的地下室,其顶板至室

外自然地坪之间应设置不少于 2米的覆土层,并应符合管线

的埋设要求。

七、本项目邻近山体,应进行地质灾害评估,并在设计、

建设中按照 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》、《边坡安全评估报

告》要求执行并采取防范措施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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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应按 《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》和海绵

城市管理的有关规定采取雨水径流控制措施,使建设后的雨

水径流量不超过建设前的雨水径流量。新建项目硬化地面

中,建筑物的室外可渗透地面率不低于 40%;人行道、室外

停车场、步行街、自行车道和建设工程的外部庭院应当分别

设置渗透性铺装设施,其渗透铺装率不低于 70%;凡 涉及绿

地率指标要求的建设工程,除公园之外的绿地中至少应有

50%作 为用于滞留雨水的下沉式绿地;新建建设工程硬化面

积达 1万平方米以上的项目,除城镇公共道路外,每万平方

米硬化面积应当配建不小于 50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。

九、配电房位置、规模及用电量等应取得供电部门的审

核意见。城市 10Kv及 以下配电房应当附设在建筑物内;公

用配电房及供住宅电梯、住宅水泵、住宅梯灯等居住性质用

电的专用配电房必须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及以上;专用配电房

应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及以上,当 条件限制且地下室多层时,

应设置在地下一层 (不含易涝地区),不得设置在仅有地下

一层的地下室|。

十、本次报审的建筑单体设计方案存在以下问题,请完

善修改设计方案后再向我局申报:

(一 )经核送审设计图纸,拟建办公建筑 (自 编号 B-6)

设计总高度超出该地块规划限高 (15米 )的要求,请修改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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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二 )经核送审设计图纸,建筑设计平面与立面不一致 ,

而且天面构架体型偏大,请修改设计图纸,适当减少天面构

架的体型(体量。

十一、无障碍设施、建筑室外场地、绿化环境、机动车

和非机动车停放场 (库 )应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

同时办理规划条件核实,同 时投入使用。

十二、建筑设计必须符合国家现行建筑设计规范和 《广

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》、规划条件和本复函的相关要求。

十三、应按规划要求拆除用地红线范围内的旧建筑。

十四、用地红线、建筑退缩、退让间距范围未经规划审

批同意严禁擅自封闭,严禁擅自建设围墙。

十五、本意见仅作为规划管理行政审查意见,如涉及消

防安全、人防工程、环境保护、卫生防疫、园林绿化、建筑

控高、轨道交通、文物保护、古树名木、国家安全、公共安

全、交通管理、市政管线、水利水务、教育管理、市容环卫、

结构安全等专业管理问题)应取得相关专业主管部门意见,

如因专业主管部门意见须对设计方案进行修改的,应 向规划

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整设计方案,如未按上述要求办理而造

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纠纷由你单位自行承担。

十六、本设计方案自批准之日起三年内未依法完成施工

许可手续的自行失效。

十七、你单位应于本项目首期工程开工之日起到全部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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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项目建成后通过规划条件核实之日止,在本项目现场进行

总平面方案批后公布。

十八、随文注销穗规划资源业务函 〔2019)3492号 及其

附图、附件。

此复

附件:总平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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ˉ抄送:区住房建设交通局、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永平街道

办事处。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 4月 3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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